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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備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13）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全年業績公佈

合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下文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之
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五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出售持作買賣上市資之收益（虧損） 30,466 (12,975)

收益 4 207 135

其他收入 – 8,057
分類為持作買賣之投資之上市股 
本投資之公允值變動 (313,890) 199,270
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非上市可換股債券之公允值變動 16,000 –

分類為持作銷售之資產之減值 – (18,000)
分類為可供銷售投資之上市股本投資之減值 (84,145) –
分類為可供銷售投資之非上市股本投資之減值 (43,400) (78,450)
出售分類為可供銷售投資之上市股本投資之 
已變現收益 – 52,306

出售分類為可供銷售投資之非上市股本投資之 
已變現收益 – 2,000
其他經營開支 (6,301) (6,609)
融資成本 6 (820) (1)

除稅前（虧損）溢利 6 (401,883) 145,733

所得稅 7 33,047 (3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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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 

（虧損）溢利 (368,836) 112,686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已經或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可供銷售投資之公允值變動 66,646 (26,585)

出售可供銷售投資時重新分類 – 9,369

可供銷售投資減值時重新分類 84,145 –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150,791 (17,21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 

總全面（虧損）收益 (218,045) 95,470

港幣 港幣
（經重列）

每股（虧損）盈利－基本及攤薄 8 (0.34)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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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可供銷售投資 9 307,990 202,744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10 26,000 –

333,990 202,744

流動資產
持作買賣之金融資產 10 661,260 651,426
按金及預付款 279 242
應收證券經紀款項 11 63,365 7,446
銀行結存及現金 54,766 38,583

779,670 697,697
分類為持作銷售之資產 95,000 177,000

874,670 874,697

流動負債
結欠證券經紀之款項 12 1,290 227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681 736
已收按金 23,750 –
應付貸款 61,663 –

87,384 963

流動資產淨值 787,286 873,73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121,276 1,076,478

非流動負債
應付債券 10,084 –
遞延稅項負債 – 33,047

10,084 33,047

資產淨值 1,111,192 1,043,431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74,632 58,211
儲備 936,560 985,220

總權益 1,111,192 1,043,431

港幣 港幣
每股資產淨值 0.64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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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1. 一般資料

合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在附註4載述。

2.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基準

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詞泛指香
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之所有適用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
要求而編製。此外，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亦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適用披露規定。

除採納以下與本集團相關且由本年度起生效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
編製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之基準與二零一五年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一致。
本集團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摘要載於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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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未來變動

於授權刊發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之日，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但
於本年度尚未生效之下列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 1

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 股份支付交易之分類及計量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與客戶訂立之合約之收益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二零一四年）
金融工具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二零一一年）之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資產出售或 
投入 4

1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原本擬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之修訂之生效日期

經已推遲╱删除

本公司董事預測於未來期間採納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
績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二零一四年）：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於二零一四年九月落實。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將完全取
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該準則分為三大階段：

(a) 第一階段：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量

–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頒佈及規定金融資產其後
按其持有的業務模式及合約現金流量特徵分類為：1）按攤銷成本或2）透
過損益按公允值計量。

–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新增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量的規定。大部分新增規
定均承自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並無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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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有所修訂，以解決與指定
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量的金融負債相關的「自有信貸風險」問題。要求
實體於其他全面收益而非損益內呈列負債信貸風險變動的影響。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9號有所修訂，以允許實體提早應用該等規定，而毋須應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其他規定。

–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資產的分類及計量規
定作出有限修訂。該等修訂針對特定簡單債務工具，引入「透過其他全面
收益按公允值」計量的分類，而於該分類中，金融資產按為透過收取合約
現金流量及出售金融資產達致目的之業務模式持有。

(b) 第二階段：減值方法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加入了有關實體對其財務資產及提供延伸信貸承擔之預期
信貸虧損之會計減值規定。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減值方法，於確認
信貸虧損前毋須已發生信貸事件。反之，實體須一直將預期信貸虧損以及此等
預期信貸虧損之變動入賬。於各報告日期對預期信貸虧損之金額進行更新，以
反映自初次確認以來信貸風險之變動，並因此提供更適時之預期信貸虧損資料。

(c) 第三階段：對沖會計法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新增有關對沖會計法之規定。該等規定使對沖會計法更
符合風險管理，並設立更為符合原則基準的對沖會計方法，以解決香港會計準
則第39號中對沖會計的不一致及缺陷問題。於討論一般對沖會計法規定時，並
無解決未平倉組合或宏觀對沖的特定會計處理，且於二零一四年四月發佈討論
文件。因此，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對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組合的利率風險的公
允值對沖的例外情況繼續適用。實體於進行所有對沖會計時，可選擇應用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對沖會計法規定或繼續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的現行對
沖會計規定，原因乃由於宏觀對沖會計項目尚未完成。

本公司董事正評估首次應用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影響。本公司董事預
期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或對本集團金融工具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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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投資上市及非上市公司。本年度已確認之收益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利息收入 20 135

分類為持作買賣之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187 –

207 135

5. 分部資料

就內部呈報而言，本集團僅有一個業務分部，即上市及非上市證券之投資。由於本
集團之收益、經營溢利之貢獻、資產及負債均來自於此單一分部，故毋須提供業務
分部資料（乃本集團分部呈報之主要基準）。

地區資料

本集團賺取收益之地域分區乃以各自投資所處市場為基準；而特定非流動資產之地
域分區乃以資產實物所處地區為基準。然而，本集團逾90%的收益及非流動資產主
要位於香港。因此，並無呈列地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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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溢利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扣除（計入）：

融資成本
孖展融資利息 73 1
應付貸款利息 663 –
應付債券利息 84 –

820 1

員工成本
僱員福利開支，董事酬金除外 566 457
界定供款計劃供款 27 22

593 479

其他項目
核數師酬金 410 390
有關下列各項之經營租約：
辦公室物業 22 12
辦公室設備 – 5

根據上市規則第21.12(1)(c)條披露
出售上市投資之已變現收益 (i) (30,466) (39,331)
出售非上市投資之已變現收益 – (2,000)
上市投資之未變現虧損（收益） (ii) 330,719 (172,685)
非上市投資之未變現（收益）虧損 (56,075) 96,450

附註：

(i) 該等金額乃根據銷售所得款項減相關上市投資之成本計算。

(ii) 該等金額指年內未變現投資之公允值變動及已變現投資之公允值之累計變動。



9

7. 稅項

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於香港賺取應課稅溢利，故
本集團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本集團之估計應課稅溢利與過往年
度結轉之未減輕稅項虧損全數對銷，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8.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虧損港幣368,836,000元（二
零一五年：溢利港幣112,686,000元）及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069,640,131股（二
零一五年（經重列）：505,938,443股）計算。

於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由於並無攤薄潛在普通股，故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與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相同。

上一報告期之每股基本盈利之計算方法已作出調整，原因為於年內根據供股發行股
份及股份合併。

9. 可供銷售投資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權投資，按公允值
在香港上市 13,415 30,244

股權投資，按公允值
香港境外非上市 294,575 172,500

合計 307,990 202,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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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作買賣
在香港上市之股本投資 661,260 651,426

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
非上市可換股債券 26,000 –

687,260 651,426

就報告目的分析為：
流動 661,260 651,426

非流動 26,000 –

687,260 651,426

11. 應收證券經紀款項

應收證券經紀款項屬於證券經紀上市投資買賣之按金，並須按要求償還及免息。

12. 結欠證券經紀之款項

結欠證券經紀之款項屬買賣上市投資時所產生的保證金貸款，有關貸款乃按要求償
還。結欠證券經紀之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並未披露於此。本公司董事認為，就本集
團業務性質而言，賬齡分析並無額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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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業績及末期股息

本集團本年度之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虧損淨額約為港幣368,800,000元（二零一五年：
純利港幣112,700,000元），主要由於出售上市投資之已變現收益淨額（二零一五年：
已變現虧損淨額）及上市投資之未變現虧損淨額（二零一五年：未變現收益淨額）
所致。每股虧損約為港幣0.34元（二零一五年（經重列）：每股盈利港幣0.22元）。

董事會不推薦就本年度派付末期股息（二零一五年：無）。

業務回顧

本公司為投資公司，其股份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第21章自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起在聯交所主板上市。於本年
度，本集團仍然主要在香港從事上市投資及投資非上市公司。

鑒於市況持續不穩定，本集團持作買賣之上市投資於本年度受挫。分類為持作買
賣投資之上市股本投資錄得已變現收益淨額約港幣30,500,000元（二零一五年：
港幣13,000,000元之虧損），及未變現虧損約港幣313,900,000元（二零一五年：港幣
199,300,000元之收益）。而分類為可供銷售投資之上市股本投資部分減值並錄得減
值虧損約港幣84,100,000元（二零一五年：無）。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出售分類為可供銷售投資之上市股本投資錄得收益淨額約港幣52,300,000

元。於本年度內，董事會繼續專注於在香港之上市權益。本公司在物色任何投資機
會時維持審慎態度，從而達致中線或長線資本增值。

為了合理地分散本集團的投資，董事會將維持多元化投資組合，以涵蓋更廣泛行
業，其中包括（但不限於）從事金融業、消費產品及服務業、媒體、建築及採礦業等
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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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金融資產分類如下：

市值╱成本

佔本集團綜合
資產淨值概約

百分比
港幣千元

分類為持作銷售資產 95,000 8.5%

可供銷售投資 307,990 27.7%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687,260 61.8%

1,090,250

就非上市投資而言，本集團主要持有四項具有吸引潛力的非上市股本投資項目。
該四家投資公司為建冠投資有限公司（「建冠」）、Peak Zone Group Limited（「Peak 

Zone」）、Pure Power Holdings Limited（「Pure Power」）及星輝投資有限公司（「星
輝」）。

建冠集團的主要業務為林木的持有經營權及林地管理。Peak Zone集團主要從事電
子商務業，專注於提供整合的應用程式，其可由其客戶按組合或選擇作出部署，提
供預算及選擇的靈活性。

於二零一五財政年度，本集團訂立兩份買賣協議（「出售協議」）以於該年度下半年
出售其於Peak Zone及建冠的權益，出售協議之買方已知會本集團，指其將不會繼
續執行出售協議。因此，本集團確認根據出售協議而沒收之按金合共港幣7,000,000

元為收入。於二零一五財政年度末，本集團仍然有意出售其於Peak Zone及建冠的
股權。於本年度，本公司未能成功接觸到其他潛在買方以出售其於 Peak Zone及
建冠的股權。董事改變其主意為長期持有該等資產。因此，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公司於Peak Zone及建冠的權益分類為可供銷售投資。

根據估值報告，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Peak Zone及建冠之股份
的估值為約港幣61,000,000元及港幣72,600,000元。因此，本年度錄得因相應投資而
導致之減值虧損約港幣17,300,000元及港幣26,100,000元。

Pure Power集團於美國經營天然資源的勘探和開採業務。原油價格於二零一六年
年度出現急劇反彈（原油（布蘭特），由二零一五年十二月每桶低於約40美元上升
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每桶約55美元）。因此，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
於Pure Power持有之24.33%股權價值增加約港幣78,500,000元至約港幣161,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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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輝集團為一家涉及生產及生活各個領域的產品批發及分銷公司，以及一家石化
產品買賣公司。於本年度，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就出售其於星輝之全部權益訂立
買賣協議，代價為港幣95,000,000元。交易已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完成。因此，本集團
於星輝之權益於本集團本年度財務報表內分類為「分類為持作銷售之資產」。較港
幣90,000,000元成本，本集團於出售星輝錄得其他全面收入項下之未變現收益港幣
5,000,000元。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本集團之資產組合主要以內部產生現金資源及集資活動撥付。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約為港幣787,300,000元（二零一五年：
港幣873,700,000元），現金及銀行結存約為港幣54,800,000元（二零一五年：港幣
38,600,000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每股綜合資產淨值為港幣
0.64元（二零一五年：港幣0.36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每股綜合資產
淨值按本集團資產淨值約為港幣1,111,200,000元（二零一五年：港幣1,043,400,000元）
及本公司於該日已發行之1,746,316,806股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普通股計算（二零
一五年：2,910,528,010股每股面值港幣0.02元之股份）。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尚未償還之銀行借款（二零一五年：無）。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本負債比率為8.1%（二零一五年：3.2%），
乃按本集團總負債除以其總資產為計算基準。考慮現有流動資產及可動用之短期
或保證金貸款後，本集團有足夠財務資源應付其持續經營之需求。

資產抵押及保證金信貸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多名受規管證券經紀向本集團授出保證金信貸，
而該等信貸乃以本集團之可供銷售投資及持作買賣投資作擔保。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已動用信貸額合共約港幣1,300,000元（二零一五年：港幣200,000
元），而抵押予證券經紀之可供銷售投資及持作買賣投資之賬面總值為約港幣
216,200,000元（二零一五年：約港幣58,700,000元）。

前景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中旬，聯邦儲備局終於加息，自二零零八年來首度將息口由
近乎零利率上調，揭開市場所預期直至二零一六年甚至之後的一連串加息行動之
序幕。

然而，經數月加息延遲後及面對鴿派及鷹派的批評，聯儲局主席耶倫千呼萬喚始
出來的加息行動象徵意義大於一切。於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第四季度，實際
調整分別僅上調利率約百分之0.25，共計百分之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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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正常化步伐於二零一七年有所加快。於二零一七年三月舉行的美國聯邦公開
市場委員會 (FOMC)會議宣佈，美聯儲利率再加息百分之0.25。若干分析師稱，於
二零一八年年底前，美聯儲利率將增至3%。

英國脫歐儼然是二零一六年歐洲經濟市場的主題。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舉
行決定英國是否退出歐盟的的全民公投。支持退出票數以52%比48%獲勝。全民公
投率為71.8%，超過30,000,000人參與投票。英國與歐洲的經濟以及貨幣前景因英國
脫歐充滿變數。

中國於本年初亦經歷股市暴跌。上證綜指 (SSE Composite Index)由二零一五年年
底的3,539點暴跌至二零一六年一月底的2,656點，其後觸底反彈，逐步回升至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3,104點。

儘管全球股市於本年度較過往數年出現更多不穩定因素，但董事會認為股市的恐
慌情緒將逐步消淡，本集團將繼續密切監察市場動態及審慎投資，為股東創造更
大價值。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董事會致力持續推行有效及高效率之企業管治標準。董事會相信，高水平
之企業管治標準乃本公司保障股東利益及提升企業價值及問責性之關鍵。本公司
已採用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所載之所有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第A.2.1條及第A.6.7條除外，有關詳情於下文闡
述。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予區分，且不應由同一人擔任。
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責分工應以書面清晰界定。自吳志凱先生於二零一六年八月
一日辭任後，本公司並無主席及行政總裁。董事會現時重大決策均於董事會會議
作出。每名董事會成員均有權及責任建議召開董事會會議以討論重大關注事項，
並有權與其他董事會成員作出決策。

根據守則條文第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本
公司其中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由於須處理其他事務，故未能出席本年度舉行之所
有股東大會。

本公司將不時檢討及更新企業管治常規，以符合上市規則之規定。



15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
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
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本年度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審計委員會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由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陳
奕斌先生、洪祖星先生及鍾輝珍女士組成。陳奕斌先生為審計委員會主席。

審計委員會連同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且已討論內部控制、
風險管理、審核及財務呈報等事項，包括審閱本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持續
關連交易及業績公佈。

刊發全年業績公佈及年報

本全年業績公佈於本公司網站(www.unity913.com)及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
刊登。本公司之二零一六年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於上述網站
刊登。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藉此機會就本集團之員工及管理層於本年度作出之貢獻向彼等
深表謝意，並衷心感謝股東對本集團給予鼎力支持。

承董事會命 
合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沈潔蘭

香港，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組成如下：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沈潔蘭女士 洪祖星先生

陳奕斌先生
鍾輝珍女士

本公佈中英版本如有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